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依申请及公共服务事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
	证明事项办理方式
	保留（限六个直接涉及）
	备注

	
	
	
	
	法定证照
	数据共享
	部门核查
	告知承诺
	
	

	1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核发
	林木种子生产、检验、加工、储藏等设施和仪器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说明材料以及照片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40号)第七条　申请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四）林木种子生产、加工、检验、储藏等设施和仪器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说明材料以及照片。
	
	
	
	√
	
	

	
	
	林木种子生产、检验、加工、储藏等技术人员基本情况的说明材料以及劳动合同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40号)第七条　申请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五）林木种子生产、检验、加工、储藏等技术人员基本情况的说明材料以及劳动合同。
	
	
	
	√
	
	

	5
	[bookmark: _GoBack]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利用许可
	证明国家或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合法来源的有效文件和材料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第二十四条 ;属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市、州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出售、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提供狩猎、进出口等合法来源证明。
	
	
	
	√
	
	

	6
	省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
	申请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种源来源证明材料。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2015年修订）

	
	
	
	√
	
	

	
	
	固定场所和必需的设施、资金储备和固定资产投入、饲养人员技术能力等证明文件及相关照片。
	
	
	
	
	√
	
	




